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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章立制與銜接漸進：回歸後
澳門選舉制度的發展

婁勝華*

2009年9月20日，繼7月26日選舉產生特區第三屆行政長官之後，

第四屆立法會選舉也順利進行，至此，依照選舉法律規定，2009年

“雙選舉”任務圓滿完成。回顧特區成立十年來，選舉法律經歷了從

重訂到完善的過程。1999年12月20日，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通過的

第一個法律，即第1/1999號法律《回歸法》規定，原有規範“選民登

記”與“立法會選舉”的法律或因部分條文或因整體內容與《澳門基

本法》相抵觸，而被宣佈不採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規，因此，澳門

特別行政區根據《澳門基本法》及其附件所確立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產生辦法的基本原則，先後制訂了第12/2000號法律《選民登記法》、

第3/2001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制度》，以及第3/2004
號法律《行政長官選舉法》，從而奠定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

與行政長官選舉的制度性框架。其中，立法會選舉制度體現了與回歸

前相銜接的特點，而行政長官選舉制度則具創制性。

一

由於回歸前的澳葡總督是由葡萄牙直接委任的，並未在澳門本地

經由選舉方式而取得管治合法性，所以說，行政長官選舉制度無疑具

有創制性特徵。根據《澳門基本法》第47條，以及附件一的規定，特

區第二屆立法會制定了第3/2004號法律《行政長官選舉法》，對行政

長官選舉進行專門的具體規範。從制度性質與特色看，行政長官選舉

屬於間接選舉，具體行使選舉行政長官投票權的是選舉委員會委員，

而不是自然人選民，因此，該制度可稱為“選舉委員會”制度。

* 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學課程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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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階段雙層選舉。由於行政長官是由一個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因此，在選舉過程上，首階段是進行選舉委員會選舉，而非

行政長官選舉。選舉委員會委員分為兩種，即選舉委員與當然委員。

首先進行的第一層選舉是通過不同選舉方式產生絕大多數選舉委員會

成員，與“當然委員”一起組成“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次階段的

第二層選舉是由選舉委員會委員投票選舉產生行政長官。

（二）以界別代表制為基礎的選舉委員會。選舉委員會委員的產

生方式沒有採用區域代表制，即未有以分區或不分區的直接選舉方式

產生，而是參照立法會選舉中的間接選舉方式來設計的。在總共300名

選舉委員會委員名額中，代表各界別或界別分組的委員為260名1，除

宗教界6名委員外，254名委員是以間接選舉方式產生的。

參選選舉委員會委員的人必須歸於某一界別或界別分組，且要求

獲得該界別或界別分組佔總數20%的具投票資格的社團確認，方可成

為候選人。每一個具投票資格的界別社團享有最多11票投票權，由最

多11名已作選民登記的投票人就其界別或界別分組內的候選人進行投

票，選出代表該界別或界別分組的選舉委員會委員，總數為該界別或

界別分組獲分配的名額。如果各界別或界別分組的“候選人數目不多

於該界別或界別分組獲分配的選委會委員名額，則該等候選人自動當

選，而無須進行投票”，如果“候選人數目超過該界別或界別分組獲

1. 選委會委員界別、界別分組和名額分配：

 一、第一界別工商、金融界共一百人。

 二、第二界別共八十人：

 （一）文化界十八人； 
 （二）教育界二十人； 
 （三）專業界三十人； 
 （四）體育界十二人。

 三、第三界別共八十人：

 （一）勞工界四十人； 
 （二）社會服務界三十四人； 
 （三）宗教界：天主教代表二人、佛教代表二人、基督教代表一人、道教代表一人。

 四、第四界別共四十人：

 （一）立法會議員的代表十六人； 
 （二）澳門地區全國人大代表十二人； 
 （三）澳門地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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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的名額，則由投票人進行投票，該界別或界別分組的候選人按得

票多少依次當選，直至填滿獲分配的名額”2。

此外，全國人大澳區代表為當然委員，宗教界以確認提名方式產

生，立法會議員代表與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則以自行選舉方式產生。

（三）行政長官選舉實行兩輪決選制。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除

了須具備相應的資格外，還必須爭取獲得“不少於50名的選舉委員會

委員聯合”提名，也就是說，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權是由選舉委員

會委員行使，同時，選舉委員會委員亦行使投票權。

行政長官選舉實行兩輪決選制，在第一輪投票中，“候選人得票

超過選委會全體委員的半數即可當選”，“如在第一輪投票中無候選

人獲得超過全體委員半數的選票，則須就得票數為前兩位之內的候選

人進行下一輪投票，得票最多者當選”3。兩輪投票中，第一輪投票要

求以絕對多數當選，第二輪投票則實行相對多數制。除了出現投票無

效的非常情況，否則，兩輪決選，即至多兩輪投票就可以多數決方式

選出行政長官。

（四）選舉管理由專設組織負責。為監督並確保選舉活動依法進

行，專門設立選舉管理委員會。該專設組織的職責是負責領導及推行

選委會委員選舉和行政長官選舉，尤其是領導及主持選委會選舉行政

長官的投票工作等選舉事宜。選舉管理委員會設秘書處，由行政暨公

職局提供行政及技術支援。

與具創制性的行政長官選舉制度不同，特區立法會選舉制度在性

質上雖屬重訂，卻保持了與回歸前制度的銜接性，準確地說，是對回

歸前相同制度作適應性調整。

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制度規定，全澳為獨一選區，按比例代表

制原則，以“新漢狄法”計票，實行“名單投票制”的直接選舉方

式；同時，也規範了以利益界別為基礎、通過界別內社團產生的代表

對候選人名單進行投票的間接選舉方式。所以，總體上看，特區立法

2. 第3/2004號法律《行政長官選舉法》，第六十條。

3. 第3/2004號法律《行政長官選舉法》，第六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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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選舉制度基本保持了與回歸前立法會選舉制度的銜接，在此基礎

上，因應回歸後的變化，作出了相應調整。

（一）選民登記。撤銷原有的選民登記委員會，組織、管理與跟

進選民登記程序的工作由行政暨公職局負責。設立選民登記資料庫，

引入全年登記，而不是原來規定的每年新登記及更正資料的30天工作

期。擴大了參與協助選民登記宣傳工作的社團範圍，原來規定選民登

記宣傳工作可獲得“公民團體”的協助，而現實生活中，幾無社團登

記成“公民團體”（回歸前）或回歸後改稱的“政治社團”，在選民

登記已轉為永久性登記的情況下，規定各類社團均可協助選民登記的

宣傳工作。

（二）選民資格與投票資格。配合基本法確立的“永久性居民”

概念，而不再以“凡在本地區連續居住最少七年”來定義自然人選

民。無被選舉資格的條文按澳門特別行政區新官職的情況而制定。法

人選民的資格仍規定為至少取得法人資格三年。

（三）議員數目。因應基本法附件二的規定，特區第二屆立法會

議員增至27人，其中，直選、間選各增加2人。間接選舉增加的名額，

一個分配給專業利益組別，一個分配給慈善、文化、教育和體育利益

組別。第三屆立法會議員增加至29人，即直選議員名額再增加2人。

（四）提名方面。首先，在概念上，以“政治社團”取代原來的

“公民團體”作為享有直選候選名單提名權的主體之一；其次，增加

了組成提名委員會所需成員的數目。直選提名上，要求提名委員會應

最少有300及最多500名本身為選民的成員，而不是原來的“最低限度

須有100人”；間選提名上，提名委員會須最少由該選舉組別已作選民

登記的成員全數的25%。同時，訂明已登記的政治社團或組織的代表

方式。再次，受託人改為一人，而不是原來的三人。

（五）選舉管理。設立立法會選舉委員會，以取代原來的“地區

選舉委員會”，其職責是為選民釋疑，確保選舉宣傳條件平等，評審

候選名單收支是否合規則，規範選舉行為，將所獲知的選舉不法行為

報知有關實體。此外，原來由市 政廳承擔的立法會選舉輔助工作分別

轉予“立法會選舉委員會”或“行政暨公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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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特區立法會選舉制度與行政長官選舉制度的規範，2001年、

2005年分別進行了第二屆與第三屆特區立法會的選舉，以及2004年

第二屆行政長官的選舉。應該說，回歸後制訂的選舉制度經歷了幾次

選舉實踐的檢驗，已成為產生特區重要政治機關與維持基本政治秩序

的法律保障。但是，選舉實踐過程中，仍然出現了一些問題，尤其是

2005年立法會選舉中出現較嚴重的不規則選舉行為，包括賄選4，引起

社會各界普遍憂慮，要求修改選舉法律的聲音時有所聞，而基本法附

件一與附件二及《立法會選舉法》對2009年及以後的行政長官與立法

會的產生辦法均預留了可修改空間。

二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2008年2月28日，特區政府推出了以“努力

提高選舉素質穩健推進民主發展”為題的修改《選民登記法》、《行

政長官選舉法》、《立法會選舉法》諮詢文件，正式就修訂三個選

舉法律展開社會諮詢。經過一個月的諮詢，送交立法會審議。2008
年8月，立法會通過第9/2008號法律《修改第12/2000號法律〈選民

登記法〉》；9月，又先後通過第11/2008號法律《修改第3/2001號法

律〈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法〉》與第12/2008號法律《修改第

3/2004號法律〈行政長官選舉法〉》。

選舉制度的´08修訂，其主題在於鞏固民主成果，提高選舉素

質，規範選舉行為，遏止賄選蔓延。直接目的是為2009年“雙選舉”

順利規範地進行提供法律條件。因此，並無涉及民主政制如何發展問

題，整體上屬於技術性調整。´08修訂的主要內容包括：

（一）改進登記程序，取消選民證。

選民登記制度始自於1976年澳葡第一屆立法會選舉，按照3月31
日第4/76/M號法令規定，設立由市政廳長或市政委員會主席指派的

4. 2001年的立法會選舉中，賄選舉報不到100宗，2005年則大幅增加到423宗。《努力提

高選舉素質 穩健推進民主發展——修改〈選民登記法〉、〈行政長官選舉法〉、〈立

法會選舉法〉諮詢檔》，行政暨公職局、法律改革辦公室，2002年，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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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登記委員會，分堂區對選民進行登記。不同的是，當時雖有選民

登記，卻並無選民證。已作登記的選民到投票站投票時，“向執行委

員會報到及指出其選民登記編號及姓名，並向主席遞交選民登記時所

用的證件” 5，方得獲發選票。1984年，為鼓勵居民作選民登記及吸

引選民參加投票，通過2月27日第9/84/M號法令規定，向登記選民發

放“有適當編號的一份登記標記”，在“以該登記為基礎的選舉進行

後，享有豁免因辦理本地區有關行政機關發給身份證明文件及旅遊

證件所應繳付……之印花稅票及 /或手續費”6。如果將此視為選民證

雛形的話，可見，當時設立的目的是以稅務優惠為手段鼓勵居民進行

選民登記。“選民證”首次出現是在1988年，該年通過的6月6日第

10/88/M號法律規定“設立選民證”，以證實選民的登記。由此，選民

證成為選民登記的證明文件，而選民證編號更成為選民投票時獲發選

票的依據之一。然而，自設立了選民證後，以留置選民證等方式操控

選舉的不法行為屢屢出現，儘管法律規定了相應的處罰，但實際查證

困難，執法效果不彰。鑒此，修訂後的選舉法律取消了選民證制度，

選民投票時，“向執行委員會成員或核票員出示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

證並經適當記錄後，可獲發給一張選票”7。

除了取消選民證外，選民登記的另一項創設性變動是為年滿十七

周歲的澳門永久性居民提前辦理選民登記，在當事人“年滿十八周歲

之日自動成為確定選民登記”8。

（二）提高法人選民門檻，規範社團確認制度。

在澳門選舉法律制度中，法人選民原來是專為立法會間接選舉而

設的。特區成立後，除了立法會間接選舉外，法人選民制度也運用到

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中。對於何種團體可以取得法人選民資格，

5. 三月三十一日法令第4/76/M號第一百三十四條。

6. 二月二十七日法令第9/84/M號第十七條，及第三十二條。

7. 第11/2008 號法律《修改第3/2001 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法〉》第一

條，修改《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法》，“第111條投票方法第1款”。

8. 第9/2008 號法律《修改第12/2000 號法律〈選民登記法〉》第二條，增加《選民登記

法》的條文“第十七A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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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間接選舉，早期的選舉法律未有清晰的嚴格規定。1976年，3月

31日第4/76/M號法令規範間接選舉人的選舉資格顯得較為籠統，即

“凡以道德、文化、救濟及經濟利益為宗旨而合法組成的社團，其理

監事會的成員均為立法會的選舉人” 9。從選舉法內容看，既未見有

社團成立年限的限制，也未知如何確認社團的利益界別，與對成為自

然人選民資格的嚴格要求形成鮮明對比。1984年，2月27日第9/84/M
號法令對法人選民資格的規定則較前明確，要求成為立法會間接選舉

選民資格須具備（A）享有法人資格，及（B）其組成於每年選民登

記期開始的訂定日期已在政府公報刊登者 10。仍然未見有社團成立年

限及如何確認利益界別的規定。直至1988年，6月6日第10/88/M號法

律規定，社團集體“取得主動選民資格的條件”是“在選民登記期已

成立超過一年”11。此為澳門選舉法律第一次對成為法人選民資格的社

團成立年限作出要求。此後，取得法人選民資格的條件越來越嚴格，

1991年通過的4月1日第4/91/M號法律規定，取得間選選民資格的社

團必須“享有三年以上法律人格”，並獲得認可為相關利益界別。同

時，設立了排除條款，即“由公共實體主動設立或其一半以上的財務

收益倚賴該等實體的法人，沒有選舉資格” 12。不但延長社團取得法

人的年限至三年，而且首次明確設立社團利益界別的認可機制及排除

條款。

回歸後制訂的選舉法律沿用了法人選民資格條件，即取得法人三

年並獲認可，及相關的排除條款。然而，在選舉實踐中，寬鬆的法人

選民資格條件帶來的負面效應是催生了不少為選舉而成立的社團，此

類社團平時並無活動，而當選舉來臨便從“冬眠”狀態中“蘇醒”過

來，目的在於“種票”，因此，並不能成為相關利益界別的代表。鑒

此，第9/2008號法律《修改第12/2000號法律〈選民登記法〉》提高了

取得法人選民資格的“門檻”，在原來成為法人三年的基礎上，再加

 9. 3月31日第4/76/M號法令第六條（選舉資格）第一款。

10. 2月27日第9/84/M號法令第五條（間接選舉）第一款。

11. 6月6日第10/88/M號法律《選民登記》。

12. 4月1日第4/91/M號法律《澳門立法會選舉制度》之“澳門立法會選舉法”第二節第六

條（選舉資格）。

05-建章立制與銜接漸進：回歸（807-816）.indd   813 2010/2/5   4:49:28 PM



814

上四年，即獲法人三年才可以申請利益界別的確認，獲確認相關界別

後至少滿四年，才可登記為法人選民。與此同時，進一步規範了社團

利益界別的確認制度。已獲確認為利益界別的社團每年須提交年度總

結報告，社團法人在確認5年後須申請確認續期，社團章程修改須進行

重新評審確認，以及更改利益界別、確認失效、法人選民中止等相關

事宜。可見，嚴格規範社團確認制度，目的在於促進社團組織水準與

參與社會度的提升從而增強社團利益界別的代表性，最終促使通過間

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或選委更具代表性。

（三）規範選舉行為，打擊賄選活動。

賄選是選舉的伴生現象。對因伴隨選舉而來的賄選活動，澳門選

舉法律給予了密切關注。1976年實施的第一部選舉法就以不厭其煩的

列舉方式對從選民登記到選票核算囊括選舉過程的各個環節可能發生

的不規則或舞弊行為規定了相應的處罰細則，包括罰款、判處徒刑、

褫奪公權等，而且明確選舉法律所訂的處罰不妨礙適用刑法條款的適

用，“倘因違犯刑法及其他刑事法例的罪名時，不能免除實施更嚴重

的處刑” 13。自此以後，歷次選舉法的修訂或重新制訂均沿用了選舉

法律內加入刑事處罰內容之立法慣例，並形成澳門選舉法律制度的一

個特色。

儘管如此，在歷次選舉中仍然存在諸多不規則選舉行為，甚至不

時出現較嚴重的賄選現象。究其因，有執行問題，也有法律自身問

題。早期選舉法律雖有處罰不規則選舉行為的條文卻得不到可操作的

程序法律配套，甚至連對不規則選舉行為的調查與處罰主體亦未見明

確。至1991年，4月1日第4/91/M號法律規定“地區選舉委員會”職

責之一是“對所獲知的任何選舉上的不法行為，知會檢察院”。也就

是說，作為選舉活動的直接組織與管理者，選舉委員會是為選舉而成

立的非常設性組織，其本身既無權力也不具能力去調查或處罰賄選行

為，而檢察院屬於檢控機關，而非偵查機構。針對1996年澳葡第六屆

立法會選舉中賄選行為猖獗現象，1997年立法會通過法案，賦予澳門

13. 3月31日第4/76/M號法令第四部“不合法的”第一章第一百七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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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貪污暨反行政違法性高級專員公署（現為廉政公署）偵查賄選的權

力。回歸後的2001年舉行特區第二屆立法會選舉，也是特區成立後

的首次立法會選舉，藉“回歸效應”，是次選舉未有出現之前（1996

年）那樣的賄選橫行現象。可是，至2005年特區第三屆立法會選舉，

再次出現大面積的賄選現象，廉政公署接獲舉報423宗，較2001年大

幅上升。賄選現象已經影響到立法會選舉的公信力，社會各界要求嚴

厲打擊賄選，保障廉潔選舉與公平選舉。

為此，2008年選舉法律制度的修訂確定以打擊賄選行為、提高

選舉質素為其重點。除了藉取消選民證減少賄選機會外，其他重要的

措施還有：（1）賦予選舉管理委員會更大的職權，尤其是可以發出

具約束力的指引，從而可就執行選舉法的各項事宜作出更為具體的規

定。延長選舉管理委員會的任期，從原來的選舉總核算結束後滿90日

解散到150日。（2）引入“污點證人”制度。“如犯罪的行為人具體

協助收集關鍵性證據以偵破該犯罪，尤其是以確定該犯罪的其他行為

人，可就該犯罪免被處罰或減輕處罰”；同時規定“法官應採取適當

措施，使上款所指人士的身份受到司法保密的保障”14。（3）加強選

舉財務收支的監管。明確規定只可接受澳門永久性居民提供的競選捐

獻，提高捐資來源的透明度，限制匿名捐資，“捐獻等於或超過澳門

幣一千元”，向捐獻人簽發的收據存根內應載明捐獻人的姓名、居民

身份證號碼，以及捐獻人的聯絡資料。（4）加重處罰賄選及不規則選

舉行為。賄選的最高刑期由5年提高至8年；增加對提名委員會與指定

投票人的賄賂及不法行為的處罰等。（5）延長選舉違法行為的追訴時

效。由原來的一年建議延長至4年。15

《行政長官選舉法》的修訂重點是擴大選舉管理委員會的權限、

加強打擊賄選與完善選舉程序。涉及的具體內容與《立法會選舉法》

的修訂基本一致。

14. 第11/2008 號法律《修改第3/2001 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法〉》第二條

“第一百四十二A條”。

15. 需要說明的是，修訂法案原擬的“當選無效”機制與“因被指控違反賄選罪時，任何

人士不得援引豁免權”的建議因立法會審議時引起爭議，最終未能納入正式法律。

05-建章立制與銜接漸進：回歸（807-816）.indd   815 2010/2/5   4:49:29 PM



816

三

回歸以來，特區立法會選舉制度經歷了從調整適應到修訂完善的

過程，而行政長官選舉制度則走過了從建章立制到配套修訂的過程，

總體上，選舉制度的發展呈現出“銜接配套”與“穩定漸進”兩大特

徵。“銜接配套”指的是特區選舉制度在時間與內容上與回歸前相關

法律制度之間形成承接關係，同時，特區選舉制度須體現《澳門基本

法》、《中葡聯合聲明》的規定，以及不同選舉法律之間形成體系

化；“穩定漸進”指特區選舉制度的發展採取的是以漸進方式推進，

在修訂時沒有引入具爭議性的民主政制發展內容，而是在鞏固民主成

果、提高選舉素質的主題下進行技術性修補與完善，沒有把社會注意

力從經濟民生吸引到民主政治發展方面，從而有效地避免了可能引發

的社會爭拗與分裂，有利於保持社會穩定與和諧。然而，反過來說，

選舉制度的修訂也未能釋放逐漸積聚的推進民主政制發展的社會壓

力，在此意義上，選舉法律制度的修訂雖具針對性，但也只不過是階

段性工作的完結。

總之，與其他地區的頻繁改變選舉制度的情況不同，澳門選舉制

度自確立以來，儘管不時有修訂或重訂，但是核心內容未有重大變

動，回歸後的重訂也以漸進與銜接原則，遵循著漸進式而非突變式的

路徑，屬於非強制性制度變遷，因此，制度的性質及其實質性內容並

未發生根本性改變，制度的混合型與過渡性特徵延續至今。混合性主

要地表現在制度容納了多元代表制及與其相對應的多元議席結構、

選民結構與選舉方式。而過渡性則更多地表現在制度起源於澳葡時

期，包括選舉原則、計票公式等均是引自葡國，外生性設計始終存在

如何適應本地需求問題，以及如何回應市民社會發展民主政制的訴求

議題。

應該說，選舉制度的改革與完善絕非一次完成的，´09“雙選

舉”實踐，既是對´08選舉法律修訂成效的檢驗，某種意義上也是新

一輪制度改革的起點。隨著特區第二個十年的來臨，有理由相信，特

區選舉制度必將朝向更好地保障與完善民主的方向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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